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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学字〔2016〕16 号

关于做好 2015-2016学年“优秀学生会”、

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分团委、学生分会：

2015-2016 学年我校各级学生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和

团组织的指导下，通过全体学生干部的共同努力，取得了显

著成绩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单位和个人。为表彰先进，树立

典型，激励和引导各院学生会发展，调动各院学生会工作的

主动性，促进学生会工作再上新水平。现决定开展评选

2015-2016 学年“优秀学生会”以及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。相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秀学生会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各学院学生分会

（二）评选原则

优秀学生分会评选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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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选标准

能够认真遵守学生会章程，自觉履行学生会各项义务。

积极参加和支持校学生会的各项活动，自我教育情况良好，

自身组织建设完善，校园文化活动丰富，宣传报道及时，在

校内或校外有影响力。

（四）评选时间

2016 年 5 月 23 日 - 6 月底

（五）组织机构

优秀学生会的评选工作在评选前成立评选小组，组员由

校学生会主席团以及各学院学生分会主席组成，主要参与

“优秀学生会”评比的各项评分，以及整个评选过程的监督、

审查工作。

（六）评选模式

以学委会架构为基础，按总会与分会的关系，面向十七

个学院评选出六个“优秀学生会”，包括一名一等奖，二名

二等奖，三名三等奖。评比材料涵盖两校区。

（七）奖励办法

评比总分由思想建设、学生会自身建设、工作情况、学

生会活动质量、上交评比文件质量、学院品牌活动、学院学

生分会部门评优、附加分、扣分各项分值构成。

1.最终评比得分为前三名的学院学生分会作为该学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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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优秀学生会”，并报请团委批准，授予“优秀学生会”称

号和奖金，其中一等奖奖励经费 600元、二等奖奖励经费 400

元、三等奖奖励经费 200 元。

2.设立进步奖。在第六点中已获得“优秀学生会”称号

的学院学生分会不参与这项的评比。其他学院学生分会按第

六点的分数构成，最终评比得分的名次比上一学年评比结果

进步四名以上（含四名）的学院学生分会均有资格参评。进

步奖名额不限。

3.除了校学生会对基层学生会进行评选外，校学生会的

各部门会对负责相应工作的学院学生分会部门进行评优，校

学生会每个部门评选出三个表现突出的学院学生分会部门，

在附加分一项实行按每个被评优秀的部门有 1分的加分奖

励。

（八）注意事项

1.各院学生分会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本次评优工作，加

强组织建设，认真做好自我监督工作，积极配合评选工作的

开展。

2.各学院学生分会作为一独立单位参评。

3.各学院学生分会必须在规定时间前整理并完成本学

院学生会的书面参评材料，并上交到校学生会。

4.“优秀学生会”评比不设自评，评比最终得分由评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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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（不包括校学生会）评分及校学生会评分构成。

5.本次优秀学生分会评选的实施细则由校学生会方全

权解释。

二、优秀学生会干部

（一）评选条件

1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为同学服务，敢于和各种

错误思想斗争和不良倾向斗争，群众基础好，在同学中信

望高。

2.担任各级学生会干部、班委干部任职满一年。

3.学习目标明确，认真刻苦，上学年无重修科目（不

含任选修科目），上学年成绩平均在 75 分（平均绩点 2.5）

以上，在同学中起到表率作用。

4.工作勤奋，责任感强，有开拓创新精神，能根据上

级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的要求，团结带领本单位同学开展工

作和活动，成绩突出。

5.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本学年没有受过学校

任何处分。

6.参选人不以团干（包括团支书、宣传委员、组织委

员）的身份参加评选。

（二）评选办法

1.评选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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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评选比例原则上不超过班委以上干部人数 10%

（1）校学生会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名额=全体成员*10%

（2）二级学院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名额=（学院学生会

副部以上副部人数*10%）+[（班委会按标准设置为 5名班委

*学院行政班级数）*10%]。

注：个人不得重复在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组织里当选

为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。

2.对照有关规定和条件，由班委会根据参评者本年书面

小结及个人基本材料对学生干部首先进行综合考评，再从中

选出候选人参加院系学生会为单位的评选。

3.各学院分团委、学生会进行复评，复评结果经所在学

院系党组织同意后并将评选结果于学院内公示后，填写推荐

表，报团委、校学生会审批。

（三）参评者报名办法

1. 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评选务必于 6 月 6日前将电子

版与纸质版材料（材料包括：学院评选结果、“优秀学生会

干部”登记表、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成绩登记表、个人本学

年书面小结（500 字左右）。缺一不予以评比） ，按学院为

单位汇总整理。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纸质版交至校学生

会办公室：白云校区于 17:00-18:00 之间交至刘宇新楼 105

办公室，海珠校区于 17:30-18:30 之间交至教学楼 407 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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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。

2.各分团委、学生分会要严格把关，严格按条件评选及

审核候选人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校学生会将针对各学院申

报结果进行复查。

3.各单位将评优结果报团委、校学生会的同时，应将初

选结果在本单位公布，听取师生意见。

联系人：

白云校区：许旭凯 18826251714 （61714）

海珠校区：谢凌昊 18825070574 （660574）

联系邮箱：zhkuxsh@163.com

附件：1.校学生会、学生分会参评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

名额

2.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登记

表

3.个人成绩登记表

共青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

2016 年 5 月 24日

mailto:zhkuxsh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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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校学生会、学生分会参评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名额

组织 名额

校学生会 40

农学院 13

园艺园林学院 20

生命科学学院 9

经贸学院 36

管理学院 39

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36

轻工食品学院 23

机电工程学院 17

化学化工学院 29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

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21

外国语学院 18

城市建设学院 18

计算机科学学院 16

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10

自动化学院 14

动物科技学院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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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登记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

上学年平

均绩点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平均绩点
联系电话

学院 班级

个人简介

学院分团

委学生会

意见
（签 章）

年 月 日

校学生会

意见

（签 章）

年 月 日

团委意见 （签 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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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成绩登记表

姓名 学院 班级

第一学期绩点 第二学期绩点

第一学期成绩截图：

第二学期成绩截图：


